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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

林省委员会委员提案的答复  

   

  刘向涛委员：  

  非常感谢您对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关心。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集体林权不动

产登记工作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省高度重视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

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推动林权类不动产登

记逐步常态化、规范化。  

  一、切实规范林权不动产登记。我厅与省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部门出台了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林（草）权类不动产登记工

作的通知》（吉自然资办发〔2020〕63 号，以下简称吉发 63 号文件）、《吉

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通知》（吉自然资函
〔2024〕465 号）等文件，明确林权类不动产登记流程、要件。同时，省委省

政府印发《吉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指导农村林地林木承包

经营工作，明确了林地经营权的依法流转、再流转以及林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备

案流程，推动集体林权规范有序流转。  

  二、强化经费保障和队伍建设。吉发 63 号文件已将集体林权的权籍调查经

费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统一组织开展权籍调查。同时，《吉林省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乡镇林草工作力量薄弱的，县级林草主管部门

可以统筹基层林草力量服务集体林改工作。  

  三、健全完善争议处理机制。我厅已与省林业和草原局达成一致意见，推

进建立林权纠纷问题解决机制，在吉发 63 号文件中明确了林权争议不同情况的

处理办法，区分尚未进入登记程序和已办理林权登记情况，细化了具体工作流

程，积极推动稳妥化解争议问题。  

  四、构建高效信息共享平台。为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实现跨部门政务数

据有序共享，省政数局已按照“省建市用”的整体思路建设了覆盖省市县乡村

五级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目前，省发改委、自然资源、公安、林业、应急等

部门均已接入平台并开展政务归集和共享交换工作。各相关部门依托数据共享
平台，有序推进数据共享交换。  

  下一步，我厅将进一步指导县市做好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坚持优质高效服

务，及时督导解决林权不动产登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感谢您的建言献策，欢

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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